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

津工信科〔2018〕16号


市工业和信息化委转发工信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8年物联网集成创新与融合应用
项目征集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7号）和《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物联网分册（2016-2020年）》（工信部规〔2016〕424号），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物联网产业体系，推动物联网产业集成创新和规模化发展的进程，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8年物联网集成创新与融合应用项目征集工作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18〕21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开展物联网集成创新与融合应用项目征集工作。现将该文件转发给你们，并要求如下：
1、 征集方向
围绕物联网重点领域应用、物联网关键技术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征集一批具有技术先进性，示范效果突出、产业带动性强、可规模化应用的物联网创新项目。
2、 申报要求
（一）项目申报主体包括在中国大陆运营、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科研院所和高校等事业单位。

（二）同一个法人单位申报内容不超过2项。

（三）本次项目征集工作采取网上填报与纸质版材料报送相结合的方式，申报单位要按照申报要求认真编写项目申报书，务必于7月30日前完成网上申报，并将项目申报材料一式三份报送市工业和信息化委科技处（河西区友谊路35号城市大厦412）。

3、 推荐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将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择优选择20个项目推荐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8年7月6日

（联系人：市工业和信息化委科技处　刘萍；

联系电话：83607325）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7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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